
投保须知

尊敬的客户：

1.本保险产品由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保。

2.为准确核算您可获得的保障及相应保费，并为您提供优质的后续服务，请务必

准确填写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和健康告知等各项信息，如投保人有隐瞒

或者告知不实，我司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您和被保险人

如实填写各项投保信息并确认。

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时，应由其监护人如实告知并确认。当您收到保险合同时，

请再次确认保险合同内容是否属实。

3.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

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各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被

保险人死亡时各保险公司实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应符合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

请您仔细计算并如实填写被保险人可投保的身故责任保险金额，如果您已在其他

保险公司为您的未成年子女投保了人身保险，请您如实详细告知投保险种及保险

金额等，以免在申请给付身故保险金时影响您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4.请您认真阅读并理解所购买产品的《保险产品条款》《投保提示书》《声明与

授权》 《免责条款》《产品说明书》（若有），尤其是保险期间、犹豫期（若

有）、等待期（若有）、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退保可能产生的损失、理赔要求、

投保人义务以及其他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事项。

5.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

无效。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除外。

6.请您根据自身财务状况，选择合适的交费期限和交费金额，如果无法持续交纳

保险费可能导致合同效力中止或保险合同解除。

7.我公司采集客户信息特别是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计算保

费、核保、寄送保单和客户回访等方面。请您务必填写真实信息，如果您的联系

地址、电话等个人信息发生变化，应及时联系我公司办理变更。



8.我们严格遵守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充分的技术手

段和制度管理，保护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交易信息和隐私不受到非法的泄

露或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

9.我公司同意承保且您成功支付足额保费后，会将您的电子保险合同发送至您投

保时预留的电子邮箱中，并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请注意查收。电子保险合同和

纸质保险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您可以通过我司官方网站

（http://www.hexiehealth.com）对电子保险合同进行验真，或登录和谐健康

公众号、下载福家享受 APP 查询、下载电子保险合同或申请纸质保单。若您需

要发票，可拨打我司客服电话 956076。

10.我公司在安徽、北京、福建、广东、河北、黑龙江、湖北、江苏、辽宁、山

东、陕西、上海、深圳、四川和浙江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并作为保单落地服务机构。

对于未设置分支机构的地区，可能存在服务环节增加等问题，但不影响您的保障

权益，您可下载“福家享受 APP”体验便捷的在线服务。

11.您在购买产品过程中，如发现本公司有关人员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认为自

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您保留相关证据并向本公司投诉，全国统一投诉电话：956076。

12.风险提示：

（1）若您购买的是分红型保险，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若您购买的是万能型保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如

您购买的万能型产品有初始费用， 您缴纳的保险费将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保

单账户。

13.我公司可以为您提供在线投保、回访、保全、理赔等在线服务。如线上服务

内容无法满足您的需求，请致电我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956076 或亲至我公司

柜面，我司将第一时间受理。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声明及授权

1.本人（投保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所投保险种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投保须知和

所投保险种条款的各项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期间、等待期、

犹豫期、合同生效、终止等条款内容。



2.本人确认在投保过程中填写或陈述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本人、被保险

人或受益人相关的身份信息、健康问卷及其他健康告知事项、财务问卷及其他财

务告知事项等）均真实、准确，且本人已清楚知晓前述任何一项告知或陈述内容

均足以影响贵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如有隐瞒或告知不实，

贵公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解除保险合同，

并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3.本人谨此授权贵公司可以向任何知道或拥有本人健康等情况的机构或人员，查

阅、复印和了解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情况有关的医疗记录、体检报告、病历资料

以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贵公司有权对本人进行医疗评估、测试、体检及其他医

疗检查，并作为审核本次投保及评估与与投保内容有关的理赔申请依据。

4.本人同意并授权在依据行业监管及为实现服务目的对上述信息进行合理使用及信

息共享。

5.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本人授权贵公司将查询或收集的及本人提供的信息（包括

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用于贵公司及其因服务必要委托的合作伙伴为

本人提供服务。

6.为实现个人保险实名制管理目的的需要，本人同意：

（1）贵公司可采集本人办理保险业务所需的信息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证

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起止期限等），传递给必要的合作机构及信息认

证专门机构进行有效性核验并向贵司反馈；

（2）贵公司可采集涉及本人的保险业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证件信息、办理的

保险业务种类、基本内容等），由必要的合作机构进行存储、登记，上述各单位

均可对上述信息进行合理的使用与传递。

7.本人同意保险合同自贵公司同意承保且收到足额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后

次日零时起开始生效，具体生效日期以保险单载明的日期为准。

8.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充分了解并清楚本产品的特点

和保险利益的不确定性，本条适用于投保红红保险、万能保险、投资连结保险等

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



9.本人基于对所投保险种的条款的完全认识和理解，同意如发生有关网上投保险种、

保险金额等方面的分歧，以贵公司的电子记录凭证等数据电文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生

效的唯一合法有效凭证，该凭证具有完全证据效力，且同意将电子保单发出之日视

为本人签收保险合同的签收日期。

10.交费方式及账户授权

（1）本人同意委托贵公司从本人的授权账户（即投保时留存的银行账户）中扣

取本保险合同所需交纳的保险费，并保证有足够的金额支付应交保险费。

（2）本人确认授权的银行账户为投保人本人账户，且账户的开户银行、户名和账

号均真实有效，该银行账户作为首期和续期保费交纳账户。

（3）本人同意若因账户挂失、账户冻结、账户余额不足或其他非银行原因造成转

账不成功，致使产生保险合同中止、终止等后果或投资账户的费用损失，由此引起

的责任由本人承担。

（4）如本人在同一指定账户内同时授权支付两张或两张以上保险单中的保险费或

其他自动转账业务时，本人同意依照贵公司规定的转账顺序转账。

（5）本人投保后若办理退保或退费业务，同意贵公司将应退金额通过银行划转入

该账户。

（6）本人因故结清账户，会重新开立账户，并及时通过贵公司进行变更。如本人

欲终止本授权，应立即向贵公司递交终止的书面申请，由贵公司知会银行停止转账；

若因本人未及时办理账户变更手续而导致退保给付金无法按时给付，则同意贵公司

按退保申请日的给付金额支付。


